
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5 年秋季学期本科学生
转专业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生转专业工作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

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、《湖南农业大学学

生管理规定》（湘农大〔2018〕29 号）和《湖南农业大学关

于 2025 年秋季学期转专业的通知》（校教发〔2025〕87 号），

结合学院实际特对本学期转专业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转专业工作小组

组 长：胡艺华、汤帮耀

副组长：黄佳彦

成 员：熊 亮、陈向科、邹 娣、刘子滕、谢爱军、

申 倩

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学生工作办公室（10 教北 510），由

辅导员负责转专业的咨询与指导工作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1.具有我校 2025 级学籍且在校普通本科学生（不含高

水平运动员、专升本学生、预科生）；

2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；

3.转专业时无不及格记录；

4.学生对申请转入专业确有浓厚兴趣且具备专业潜能；

5.传统按文理科招生省份理科考生可申请转入招收理

科或文理兼招专业，文科考生只能申请转入文理兼招专业；

6.新高考改革省份（含“3+3”和“3+1+2”模式）申请



转专业考生必须满足转入专业选考科目限制条件。各省具体

条件见附件 1（各省分专业报考条件）。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允许转入相关专业：

1.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，国家有相关规定或录取前与

学校有明确约定者（含公费定向师范生、农技特岗生、水利

特岗生、吐鲁番定向、内地新疆班、内地西藏班、南疆单列、

专升本等）不能转入其他专业。

2.职高对口、舞蹈类、美术类、体育类等专业的学生不

能转入其他类专业；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不能选择转入此类专

业。

3.已完成专业大类分流的学生，不能申请转入本大类其

他专业，在符合学校当年转专业政策的情况下，可申请转入

本大类以外专业。

4.正在休学、保留学籍或应作退学处理者。

5.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者。

6.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予转专业者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制定方案

根据《湖南农业大学关于 2025 年秋季学期转专业的通

知》，结合本院专业实际情况制定转专业工作方案，由学院

转专业领导小组统筹安排相关事宜，启动转专业工作。

（二）名额分配

根据《湖南农业大学关于 2025 年秋季学期转专业的通

知》，结合本院专业实际情况，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确定转



入学生名额不超过本年级学生总数 5%。

（三）转出工作

1.文件通知。对转专业意向的学生进行摸排，经学院引

导后仍需转出的学生，将转专业相关文件和流程告知他们。

2.学生申请。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请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

慎重选择申请转入的专业，于 12 月 18 日 8:00-12 月 19 日

20:00 前完成网上申报，并下载打印申请表格后，交至转出

学院进行审批，具体操作见附件 2。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申

请，专业代码选择为 3 位数代码，学期为 2025-2026-2。

（四）转入工作

1.资格审查。学院对申请转入的学生，按照学校和学院

文件于 2025 年 12 月 20 日 12:00 前完成申请转专业学生的

审核，申请人需要满足所转入专业的规定要求。

2.转入考核。学院对所转入学生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

进行笔试，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知识、时事政治、

材料撰写等；笔试及格者于 12 月 23 日下午 3:00 进行面试，

内容包括转专业动机、专业了解、学习能力、政治素养、思

想品德、心理健康、职业规划等。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根

据笔试和面试（各占 50%）结果按排序确定转入学生名单。

3.数据上报。辅导员导出同意接收转入的学生汇总名单，

核对无误后于 2026 年 1 月 6 日 17:45 前将导出的转专业汇

总表和学生个人申请表签字盖章后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（求

真楼 213）。

4.办理手续。获准转入马克思主义学院各专业的学生本



学期仍参加原专业的学习与课程考核，在下一学年开学后，

根据教务信息服务平台到学院报到注册。

5.档案转接。经教务处公示无异议后，转入我院的学生

档案应于新学年第一学期第一周内交到学院。

6.学分替换。转入我院的学生需在学院教务老师的指导

下完成学分替换和补修等，学生应按转入专业学费标准交纳

学费。

附件 1：各省分专业报考要求

附件 2：学生端转专业操作手册

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25 年 12 月 12 日



附件 1:

各省份分专业报考要求

一、传统文理科招生模式省份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

1.文科考生可选专业：

经济学、金融学、投资学、农林经济管理、行政管理，劳动与社

会保障、土地资源管理、法学、应用心理学、教育学、英语、日语、

工商管理、市场营销、会计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思想政治教育、风

景园林

2.理科考生可选择全部专业。

二、高考改革模式省份（含 3+3，3+1+2）

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其他省、市

1.不限选考科目专业：

经济学、金融学、投资学、农林经济管理、行政管理，劳动与社

会保障、土地资源管理、法学、应用心理学、教育学、英语、日语、

工商管理、市场营销、会计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思想政治教育、风

景园林

2.必选物理、化学科目专业：

应用化学、材料化学、农业资源与环境、土地科学与技术、环境

科学、环境工程、安全工程、生态学、生物科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工

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信息工程、智能科学与技术、数据科学



与大数据技术、信息与计算科学、统计学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

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、机械电子工程、车辆工程、机器人工程、土

木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食品科学与工程、食品营养与健康、酿酒工

程、农学、草业科学、种子科学与工程、烟草、智慧农业、植物保护、

生物信息学、动植物检疫、动物科学、水产养殖学、水生动物医学、

动物医学、动物药学、园艺、中药资源与开发、茶学、设施农业科学

与工程

3.必选物理科目专业：

工程管理

4.必选政治科目专业：

思想政治教育

5.必选地理科目专业：

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



附件 2:

学生端转专业操作手册

一、登录统一门户。

统一门户地址：

登录账号为学生的学号，密码为学生在登录统一门户系统中的密

码。同时浏览器建议选用谷歌浏览器进行登录。

在门户中，点击进入【新教务系统】。

学籍异动信息

步骤 1. 请依次点击【学籍成绩】-【学籍管理】-【学籍异动信

息】，打开学生异动申请页面，点击【申请异动】按钮，即可进行学

籍异动申请操作。



学生异动申请

步骤 2. 在学生异动申请页面，选择“学生高考情况、异动类型、

异动原因、异动专业、生效学期”，输入“异动理由”，点击【保存】

即可完成学籍异动信息申请操作。

学籍异动信息填写页面

步骤 3. 完成转专业异动信息填写并【保存】。

备注：



1.申请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8 日 08:00-12 月 19 日

20:00 （部分专业中外合作班 2025 年 12 月 16 日

08:00-12 月 17 日 20:00），非时段内申请不予受理。

2.生效学期一定要选择为：2025-2026-2 学期，否则

影响转专业后教学数据生成。

3.选择专业和所在年级要相对应。专业代码选择为

3 位数代码（非东方科技学院、卓越工程师学院）。

4.如有填报错误，上报所申请专业学院，打回后重

新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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